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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日照职业技术大学始建于 1987 年的日照市第三职业高

中，1993 年转设为日照市经济学校，1998 年经教育部批准

设立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是山东省第一所公办高等职业院校。

2014 年，日照广播电视大学（日照经贸学校）和日照市水产

技校整建制并入学校。2026 年 2 月，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以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日照职业技术大学。

学校现有卧龙山、天台山两个校区，占地 1659 亩，全

日制在校生 15230 人，教职工 1140 人。目前学校设有海洋

技术系、机电工程系、通用航空系、现代汽车系、电子信息

工程系、商学系、人文与旅游系等 16 个教学系部，本科招

生专业 6 个，专科招生专业 54 个。学校先后与齐鲁工业大

学、青岛理工大学、临沂大学等本科院校开展贯通培养试点，

面向 25 个省（市、自治区）招生，录取分数线连续多年在

全省同类院校名列前茅，毕业生就业状况良好。

学校两次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是国家示范性

高等职业院校、全国优质专科高职学校、全国毕业生就业典

型经验高校、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全国深化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示范校、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省级

文明单位，荣获山东省文化创新奖，4 次获世界职教联盟

（WFCP）卓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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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拥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教学团队 1 个，国家级

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2 个，国家级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1 个，省级专业教学团队 10 个、省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8 个，

副教授以上职称 350 人，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 65 人，

博士 82 人。培养国家级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山东省技能大师、山东省高校教学名师等名师专家 37

人。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7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35 项，

国家教材建设奖 1 项；建成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 3 个，国

家级精品课程 6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5 门、国家级在

线精品课程 7 门、国家级课堂思政示范课程 1 门；开发“十

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28 部、省级规划教材 23 部。

为不断提高育人质量，实现“建设人民满意、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优质高职名校”发展目标，进一步优化人才队伍结

构，提升师资队伍水平，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层次、高技能

人才。现公告如下。

一、招聘计划

本次招聘设置 3 个招聘岗位，共计 24 个招聘计划，详

见《日照职业技术大学 2026 年高层次与高技能人才公开招

聘岗位一览表》（附件 1）。

二、资格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

3.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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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5.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的教学科研工作能力

和敬业精神；

6.具有岗位所需的专业、技能要求和其他条件。

三、招聘条件

（一）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学术造诣深，科研创新能

力突出，在本专业领域取得高水平教学科研成果、有较大影

响的高端人才或学术骨干。分 A、B、C、D 四类。

（二）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长期工作在生产、服务、

管理岗位一线，技艺精湛，在企业生产科研一线从事技术技

能工作的优秀高级技能人才。分 A、B 两类。

（三）优秀青年博士研究生。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

位，分 A、B、C 三类。

各类别人才层次及条件如下：

人才分类 条 件

高

层

次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A 类

在本学科领域的研究处于国际学术前沿、具有世界一流学术水平，取得卓

越成就，入选两院院士、海外发达国家院士，符合山东省《引进顶尖人才

“一事一议”实施办法》所列杰出人才、领军人才或具备相当水平的杰出

人才。

B 类

学术造诣高深，在本专业教学科研方面取得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代表性研

究成果，有较强的团队领导和组织协调能力，能够带领协助本专业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的高端人才，包括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人才工程、教学科研成

果获得者，或具备相当水平的高层次人才。

C 类

学术造诣精深，科研创新能力突出，在本专业领域取得高水平教学科研成

果、有较大影响的学术骨干，包括国家级教科研项目、教学成果奖获得者，

或具备相当水平的高层次人才；企业、行业人员需在相关领域知名企业从

事高层管理工作或在相关行业协会担任重要职务，获得行业内公认的突出

成果。以上人员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现聘任在实行职称

制度改革的高校（科研院所）正高级岗位人员，年龄一般不超过 50 周岁，

特殊需要的专业人员，年龄可适当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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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待遇

除享受国家和省、市的政策及事业单位有关规定的人才

待遇外，对引进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高层次技术技能人

才、优秀青年博士在安家费、生活补贴、科研启动费等方面

采取“一事一议”、专家综合评价的办法，从优确定相关待

遇。

五、招聘程序

（一）个人报名

报名时间：此次招聘岗位为长期招聘岗位，自简章发布

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后，学校根据岗位报名情况，不定期启动

考试、考察、体检程序，岗位招满即止，岗位报名有效期截

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D 类

在本专业领域取得较高水平成果的学术骨干，包括省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

教学成果奖获得者，或具备相当水平的高层次人才；企业、行业人员需在

相关企业从事管理工作或在相关行业协会担任职务，获得行业内公认的成

果。以上人员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现聘任在实行职称制

度改革的高校（科研院所）正高级岗位，年龄一般不超过 50 周岁。

高

层

次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A 类

长期工作在生产、服务、管理岗位一线，技艺精湛，一般拥有中华技能大

奖，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非遗传承人等称号的高技能人才，在本专业领域

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具有专科及以

上学历，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特别优秀的学历、年龄可适当放宽。

B 类

长期工作在生产、服务、管理岗位一线，技艺精湛，为在企业生产科研一

线从事技术技能工作的优秀高级技能人才，具有齐鲁首席技师、鲁班首席

工匠、齐鲁大工匠、齐鲁工匠，省技术技能大师、技术能手、非遗传承人

等称号的高技能人才，或在校期间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的优

秀毕业生。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特别优秀的学

历、年龄可适当放宽。

优

秀

青

年

博

士

A 类

学校现有专业需要的，学术基础深厚，学术成果丰硕，富有创新精神，具

备较强发展潜质的优秀博士。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特别优秀的年龄可

适当放宽。

B 类
学校现有专业需要的，具有良好的科研工作基础和发展潜力并取得优秀学

术成果的优秀博士。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特别优秀的年龄可适当放宽。

C 类
学校现有专业需要的，能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等工作需求的优秀博士。年龄

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特别优秀的年龄可适当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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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方式：采取电子邮件报名和现场报名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符合岗位需求的应聘人员可携带报名所需材料（原件

及复印件）进行现场报名，或通过电子邮件将报名所需材料

扫描件以压缩包形式发送至电子邮箱 rzptrsk@163.com（邮

件标题为“人才类别+专业名称+姓名”）进行报名。为保证

报名工作无遗漏，请网上报名应聘人员发送个人资料后，于

当日工作时间内致电 0633-7987021 进行确认。

现场报名地址：日照职业技术大学天润楼 902 室（日照

市烟台北路 16 号）。

报名所需材料主要包括：

1.个人有效身份证、近期同底免冠 1 寸彩色照片 3 张；

2.《日照职业技术大学高层次人才报名登记表》（附件

2）或《日照职业技术大学高技能人才报名登记表》（附件 3）；

3.个人所有学段（专科及以上）的国家承认的学历和学

位证书；

4.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证书、

重要社会兼职的聘书等；

5.论文代表作、科研项目结题及获奖证书;

6.其他证明材料。

应聘人员应如实填写、提交个人有关信息和材料，信息

材料不真实、不完整或填写错误的，责任自负；弄虚作假的，

一经查实，即取消应聘资格。应聘人员提供的所有复印件材

料不再退还。

（二）资格审查和面谈

学校收到应聘材料后，由相关系部对应聘人员报名信息

材料等进行审查，并组织应聘人员进行初步面谈，提出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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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对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通知参加考试。资格审查贯

穿招聘工作的全过程，凡在后续工作中发现不符合应聘资格

或弄虚作假等问题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考试、聘用资格。

（三）考试

考试由各系部组织，采取试讲答辩、技能测试等方式进

行。主要测评应聘人员从事岗位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基

本专业技能、理论素养及教学科研能力等。考试实行百分制

计分，考试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尾数四舍五入。考试

设定最低合格分数线 70 分，达到最低合格分数线以上的方

可进入面试环节。

（四）面试

面试由学校组织，对应聘人员进行综合评价。面试实行

百分制计分，面试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尾数四舍五入。

面试设定最低合格分数线 70 分，达到最低合格分数线以上

的方可进入考察体检范围。

（五）考察

考察主要采取查阅档案、实地走访、考察谈话的形式进

行，主要考察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行、能力素质、学习和

工作表现、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岗位匹配情况，以及是否

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并对应聘人员是否符合规定的岗位资

格条件、提供的相关信息材料是否真实准确等进行复审。同

时，按照干部人事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对考察对象的档案进

行严格审核。学校根据考察情况作出考察结论。

（六）体检

体检在县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进行，体检标准和项目参照

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及操作手册执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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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对按规定需要复检的，不得在原体检医院进行，复检

只能进行 1 次，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应聘人员未按规定时

间、地点参加体检的，视为放弃。

（七）公示聘用

考试、考察、体检合格的拟聘用人员，由学校统一面向

社会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有异议的，学校

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处理，作出结论。公示期满，对没有问题

或者经查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按程序办理相关聘用备案

手续。

学校和受聘人员按规定签订聘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

受聘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期满合格的正式聘用，不

合格的解除聘用合同。

六、其他

（一）应聘人员在招聘期间要保持通讯畅通有效，及时

了解招聘网站发布的最新信息，因本人原因错过重要信息而

影响考核聘用的，责任自负。

（二）未尽事宜，由日照职业技术大学组织人事处负责

解释。

联系电话：0633—7987021

电子邮箱：rzptrsk@163.com

学校网址：http://www.rzpt.cn/

学校地址：山东省日照市烟台北路 16 号

学校微信公众号：


